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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 3609《眼面部防护 焊接防护》的第2部分。GB 3609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焊接防护具； 

——第2部分：自动变光焊接滤光镜。 

本文件代替GB/T 3609.2—2009《职业眼面部防护 焊接防护 第2部分：自动变光焊接滤光镜》；

与GB/T 3609.2—2009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分类”一章（见第4章）； 

——删除了“结构”（见2009年版的第4章）、“防紫外辐射” （见2009年版的5.1.5和6.5）、

“保护片的光学性能” （见2009年版的5.1.9）和“表面疵病”（见2009年版的5.2.2）； 

——将“材料质量”更改为“材料”，并对其规定进行了更改（见5.1，2009年版的5.2.3.1）； 

——将“外观质量”更改为“结构”，并增加了5.2.3和5.2.4条（见5.2，2009年版的5.2.3.2）； 

—— 更改了“暗态遮光号”的要求及其测试方法（见 5.2.3、5.15 和 7.10，2009 年版的 5.1.6）； 

——将“最小视窗”更改为“规格”，并对其规定进行了更改（见5.3，2009年版的5.2.1）； 

—— 将“光度”更改为“球镜度、散光度和棱镜度（平光镜片）”、“棱镜度互差（平光镜片）”

和“球镜度和柱镜度（矫正镜片）”（见 5.4、5.5和 5.6，2009年版的 5.1.8）； 

—— 增加了“灯光信号的识别”的要求（见 5.7）； 

—— 更改了“透射比”的要求，增加了 365 nm＜ ≤400 nm波段、近红外波段透射比和蓝光透射

比的要求及相应的测试方法（见 5.8、7.1、7.2、7.3 和 7.4，2009 年版的 5.1.1 和 6.1）； 

—— 增加了“可见光透射比随时间的变化”的要求及其测试方法（见 5.9和 7.5）； 

—— 更改了“透射比均匀性”和“透射比的角度依赖性”的要求及其测试方法，并按产品分类分

别进行了规定（见 5.10、5.11、7.6和 7.7，2009年版的 5.1.2、5.1.3、6.2 和 6.3）； 

—— 更改了“转换时间”的要求及其测试方法（见 5.12和 7.8，2009年版的 5.1.7和 6.6）； 

—— 增加了“保持时间”的要求及其测试方法（见 5.13和 7.9）； 

—— 将“漫射光”更改为“狭角散射”（见 5.14，2009年版的 5.1.4）； 

—— 增加了“侧视用 AWF”的要求（见 5.16）； 

—— 将“装配使用的焊接工防护面罩”更改为“装配使用的焊接防护具”（见第 6 章，2009年版

的 5.2.4）； 

—— 增加了测试的通用要求，并将 2009年版 “测量透射比的误差” 中的内容更改后纳入（见

7.1，2009年版的 5.1.1.4）； 

—— 增加了测量“可见光透射比和遮光号”的方法，并将 2009年版可见光透射比的计算公式更

改后纳入（见 7.2，2009年版的 6.1和附录 A）； 

—— 更改了“红外透射比”的计算公式（见 7.3，2009年版的附录 A）； 

—— 将“包装、标识、储运”更改为“标识”，并对其规定进行了更改（见第 8章，2009年版的

第 7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83年首次发布为GB/T 3609.2—1983《焊接护目镜和面罩非光学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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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第一次修订时，将GB/T 3609.2—1983的内容并入GB/T 3609.1—2008《职业眼面部防

护 焊接防护 第1部分：焊接防护具》；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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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面部防护 焊接防护  

第 2 部分：自动变光焊接滤光镜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自动变光焊接滤光镜的分类、技术要求、测试方法和标识。 

本文件适用于安装在焊接防护具上的自动变光焊接滤光镜，可预防焊接、打磨等工艺过程中紫外、

可见或红外辐射对眼面部的伤害。 

本文件不适用于激光焊接作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 3609.1 眼面部防护 焊接防护 第1部分：焊接防护具 

GB/T 30042—2013 个体防护装备 眼面部防护 名词术语（ISO 4007:2012,MOD） 

GB/T 32166.2—2015 个体防护装备 眼面部防护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第2部分：测量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30042—201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自动变光焊接滤光镜 automatic welding filter 

AWF 

当焊接瞬间产生电弧时，可以自动将遮光号从较低值（明态遮光号）转换成较高值（暗态遮光

号），并且在有电弧时保持这个暗态的焊接滤光镜。 

[来源：GB/T 30042—2013，9.3.2] 

3.2  

手动设定暗态遮光号的自动变光焊接滤光镜 automatic welding filter with manual dark 

state shade number setting 

需要手动调节和设定暗态遮光号大小的AWF，一般情况下，暗态遮光号有多个可选。 

[来源：GB/T 30042—2013，9.3.4，有修改] 

3.3  

自动设定暗态遮光号的自动变光焊接滤光镜 automatic welding filter with automatic dark 

state shade number setting 

可以根据焊接弧光的强弱自动调节暗态遮光号大小的AWF。 

[来源：GB/T 30042—2013，9.3.3，有修改] 

3.4  

转换时间 switching time 

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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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 

当引弧后，AWF从明态切换到暗态所需的时间。转换时间可由式（1）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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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ts                                   ——转换时间，单位为秒； 

t=0                          ——开始引弧时间，单位为秒； 

t=t{τv(t)=3τV1 }  ——可见光透射比下降到暗态透射比τV1 的 3 倍时对应的时间，单位为秒； 

τV(t)                       ——引弧后在时间 t 时刻的可见光透射比； 

τV0                         ——明态可见光透射比； 

τV1                         ——暗态可见光透射比。 

注： 当人眼短暂遭受光辐射时，其感受到的眩光近似正比于照度和时间的乘积。由于AWF变暗所需的时间差异很大，

且取决于产品的结构和遮光号的设置。因此，将可见光透射比对时间求积分后再对可见光透射比取平均定义

为转换时间，而不仅仅是由明态和暗态可见光透射比去定义转换时间。 

[来源：GB/T 30042—2013，9.3.9，有修改] 

3.5  

保持时间 holding time 

延迟时间 

当熄弧后，AWF从暗态恢复到3倍暗态可见光透射比所需的时间。 

3.6  

    直视用自动变光焊接滤光镜 automatic welding filter for direct view 

安装于焊接头盔或焊接面罩正面的AWF。 

3.7  

    侧视用自动变光焊接滤光镜 automatic welding filter for side view 

用于焊工观察周围环境（不用于直视焊接弧光），安装于焊接头盔或焊接面罩两侧的AWF。 

注： 未焊接时，较低遮光号的侧视滤光镜有助于焊工观察周围的环境(此时，正视用焊接滤光镜处于明态)；焊接

时，较高遮光号的侧视滤光镜可以阻挡从侧面辐射过来的不适眩光 (此时，正视用焊接滤光镜处于暗态)。 

3.8  

散光度 astigmatic power 

柱镜度 cylindrical power 

镜片两主子午面上球镜度之差的绝对值。 

注： 柱镜度的绝对值等于散光度，柱镜度通常用符号C表示。 

4 分类 

4.1 按工作方式进行分类，可分为手动设定暗态遮光号的 AWF和自动设定暗态遮光号的 AWF。 

4.2 按外形结构进行分类，可分为平面型 AWF和曲面型 AWF。 

4.3 按功能用途进行分类，可分为直视用 AWF和侧视用 AWF。 

5 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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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材料 

5.1.1 与焊工皮肤相接触的部分不应使用造成皮肤过敏或刺激的材料。 

5.1.2 距镜片边缘 5 mm以内范围应着色均匀，无划痕、条纹、气泡或有损光学性能的其它缺陷。 

5.2 结构 

5.2.1 表面光滑，无毛刺、锐角或引起眼面部不适的其它缺陷。 

5.2.2 可调零件或结构组件，应易于调节和替换。 

5.2.3 手动设定暗态遮光号的 AWF，应在设定位置处清晰的以整数数字的形式标识或显示各暗态遮光

号。 

5.2.4 自动设定暗态遮光号的 AWF，若有遮光号补偿功能，则应在补偿设定处以整数数字的形式标识

或显示各补偿量。 

5.3 规格 

5.3.1 覆盖单眼的 AWF：透光区域的尺寸不应小于 30 mm 25 mm。 

5.3.2 覆盖双眼的 AWF：透光区域的尺寸不应小于 80 mm 30 mm。 

5.4 球镜度、散光度和棱镜度（平光镜片） 

按GB/T 32166.2—2015中5.1规定的方法，只对AWF的明态进行测试，测试结果应符合表1的要求。

望远镜法为仲裁法。 

注： 平光镜片（plano lens）也称无焦镜片（afocal lens），是指球镜度、散光度和棱镜度为零的镜片。 

表1 球镜度、散光度和棱镜度技术要求 

产品类别 

单眼球镜度（镜片两主子午

面上球镜度的平均值） 

m
-1
 

覆盖双眼镜片的左眼和右眼球

镜度之差的绝对值 

m
-1
 

单眼散光度 

m
-1
 

单眼棱镜度 

cm/m 

平面型AWF ≥-0.06和≤0.06 ≤0.09 ≤0.06 ≤0.12 

曲面型AWF ≥-0.12和≤0.12 ≤0.18 ≤0.12 ≤0.25 

5.5 棱镜度互差（平光镜片） 

按GB/T 32166.2—2015中5.2规定的方法，只对AWF的明态进行测试，测试结果不应超过表2的要求。 

注： 覆盖单眼的AWF无须进行此项测试。 

表2 棱镜度互差技术要求 

产品类别 

水平方向棱镜度互差 
垂直方向棱镜度互差 

cm/m 
基底朝外 

cm/m 

基底朝内 

cm/m 

平面型AWF 0.75 0.25 0.25 

曲面型AWF 1.00 0.25 0.25 

5.6 球镜度和柱镜度（矫正镜片） 

按GB/T 32166.2—2015中5.1.1规定的焦度计法进行测试，矫正镜片的球镜度和柱镜度允差应符合

表3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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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矫正镜片（corrective lens）是指具有球镜度的、有矫正效果的镜片。 

表3 矫正镜片球镜度和柱镜度允差 

单位：m
-1
（D） 

主子午面球镜度绝对值

的最大值 

每主子午面球镜

度允差 

柱镜度允差 

≥0.00 和≤0.75 ＞0.75 和≤4.00 ＞4.00 和≤6.00 ＞6.00 

≥0.00 和≤3.00 

±0.12 

±0.09 
±0.12 

±0.18 

±0.25 

＞3.00 和≤6.00 

±0.12 ＞6.00 和≤9.00 
±0.18 

＞9.00 和≤12.00 ±0.18 
±0.25 

＞12.00 和≤20.00 ±0.25 ±0.18 
±0.25 

＞20.00 ±0.37 ±0.25 ±0.37 ±0.37 

5.7 灯光信号的识别 

若AWF具有识别灯光信号的功能，则在其明态下按7.1和7.2.2进行测试，测试结果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在 475 nm ≤ ≤650 nm 之间，光谱透射比不应小于 0.2倍的可见光透射比； 

b) 红、黄、绿和蓝四种灯光信号颜色的相对视觉衰减因子(Q)均不应小于 0.8。相对视觉衰减因

子的计算方法见 GB/T 30042—2013中 9.1.20。 

5.8 透射比和遮光号 

遮光号是由可见光透射比计算所得，不同作业类型下遮光号的选择参见附录A。AWF除了应满足表4

的通用要求以外，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分别在（-5±2）℃、（23±5）℃和（55±2）℃下，按 7.1 和 7.2.3 测试 AWF 在明态下的

可见光透射比，测试结果不应小于 1.2 ％；  

b) 在（23±5）℃下，按 7.1 和 7.2 测试 AWF 在明态和所有暗态下的可见光透射比，测试结果

应符合表 4的要求； 

c) 在（-5±2）℃和（55±2）℃下，按 7.1 和 7.2.3 测试 AWF 在明态和所有暗态下的遮光号，

其暗态遮光号允差不应超过±1，明态遮光号应符合表 4的要求； 

d) 在（23±5）℃下，按 7.1 和 7.3 测试 AWF 在明态下紫外（200 nm≤ ≤313 nm 和 313 nm＜ 

≤365 nm）、红外 A（780 nm≤ ≤1400 nm）和近红外（780 nm≤ ≤3000 nm）透射比，测

试结果应符合该产品最暗态遮光号对应的透射比要求（见表 4）； 

e) 在（23±5）℃下，按 7.1 测试 AWF 在明态下 365 nm＜ ≤400 nm 之间的透射比，测试结果

应不大于 0.1 ％。此外，在所有暗态下，AWF 在上述波段范围内的透射比也应小于其暗态遮

光号对应的可见光透射比。若明态下的透射比也能符合最暗态遮光号对应的要求，则无须测

试暗态下的透射比； 

f) 在（23±5）℃下，按 7.1 和 7.4 测试 AWF 在明态下的蓝光透射比𝜏𝐵，测试结果应小于 5000

倍的最暗态可见光透射比(按 AWF 标注的最暗态遮光号，取表 4 中该最暗态遮光号对应可见

光透射比范围的最大值作为最暗态可见光透射比进行计算)。此外，在所有暗态下，AWF 的蓝

光透射比𝜏𝐵还应小于其暗态遮光号对应的可见光透射比。若明态下的蓝光透射比也能符合最

暗态遮光号对应的要求，则无须测试暗态下的蓝光透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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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AWF透射比通用要求 

滤光片特

性编号 
紫外透射比最大值 

𝜏𝜆 
可见光透射比范围 

𝜏   

红外A波段平均

透射比最大值 
𝜏    

近红外平

均透射比

最大值
a 

𝜏    

类

型 

代

码 

遮 

光 

号 

200 nm≤ 

  ≤313 nm 

％ 

313 nm＜  ≤

365 nm 

％ 

365 nm＜  

≤400 nm 

％ 

380 nm≤ ≤780 nm 

％ 

780 nm≤  ≤

1400 nm 

％ 

780 nm≤  

≤3000 nm 

％ 

W 

1.2 0.0003 50 

𝜏   

100＞𝜏 ≥74.4 30 30 

1.4 0.0003 35 74.4＞𝜏 ≥58.1 25 25 

1.7 0.0003 22 58.1＞𝜏 ≥43.2 20 20 

2 0.0003 14 43.2＞𝜏 ≥29.1 15 15 

2.5 0.0003 6.4 29.1＞𝜏 ≥17.8 12 12 

3 0.0003 2.8 17.8＞𝜏 ≥8.5 9 9 

4 0.0003 0.95 8.5＞𝜏 ≥3.2 5 5 

5 0.0003 0.30 3.2＞𝜏 ≥1.2 3.5 3.5 

6 0.0003 0.10 1.2＞𝜏 ≥0.44 1.5 1.5 

7 0.0003 0.050 0.44＞𝜏 ≥0.16 1 1 

8 0.0003 0.025 0.16＞𝜏 ≥0.061 1 1 

9 0.0003 0.012 0.061＞𝜏 ≥0.023 1 1 

10 0.0003 0.006 0.023＞𝜏 ≥0.0085 1 1 

11 0.0003 0.0032 0.0085＞𝜏 ≥0.0032 1 1 

12 0.0003 0.0012 
0.0032＞𝜏 ≥ 

0.0012 
1 1 

13 0.0003 0.00044 
0.0012＞𝜏 ≥ 

0.00044 
1 1 

14 0.00016 0.00016 
0.00044＞𝜏 ≥ 

0.00016 
1 1 

15 0.000061 0.000061 
0.00016＞𝜏 ≥ 

0.000061 
1 1 

16 0.000023 0.000023 
0.000061＞𝜏 ≥ 

0.000023 
1 1 

a
当测量 2800 nm 到 3000 nm 之间的光谱透射比时，用干燥的氮气吹扫分光光度计可降低空气中的水分子对上述

波段透射比的影响。 

5.9 可见光透射比随时间的变化 

在(23±5) ℃下，按7.5对所有暗态进行测试，测试结果均不应超过表5的要求。 

表5 可见光透射比随时间的变化 

可见光透射比范围 
𝜏   

380nm≤ ≤780nm 

％ 

最大相对变化量 
𝑟  
％ 

100＞𝜏 ≥17.8 -20≤𝑟≤20 

17.8＞𝜏 ≥0.44 -25≤𝑟≤25 

0.44＞𝜏 ≥0.023 -30≤𝑟≤30 

0.023＞𝜏 ≥0.0012 -45≤𝑟≤45 

0.0012＞𝜏 ≥0.000023 -60≤𝑟≤60 

5.10 平面型 AWF的均匀性和角度依赖性 

5.10.1 均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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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3±5) ℃下，按7.6.1对明态和所有暗态进行测试，测试结果均不应超过表6的要求。 

表6 均匀性（平面型） 

可见光透射比范围 
𝜏   

380nm≤ ≤780nm 

％ 

∆𝐹  和∆𝐹𝐿 

％ 

∆𝑃  
％ 

100＞𝜏 ≥17.8 20 15 

17.8＞𝜏 ≥0.44 25 20 

0.44＞𝜏 ≥0.023 30 20 

0.023＞𝜏 ≥0.0012 45 30 

0.0012＞𝜏 ≥0.000023 60 40 

5.10.2 角度依赖性 

在(23±5) ℃下，按7.6.2对明态和所有暗态进行测试，角度依赖性系数    和   均不应超过表7

的要求。 

表7 角度依赖性（平面型） 

等级          

   2.68（对应于1个遮光号） 19.31（对应于3个遮光号） 

   7.20（对应于2个遮光号） 51.75（对应于4个遮光号） 

   19.31（对应于3个遮光号） 138.95（对应于5个遮光号） 

5.11 曲面型 AWF的均匀性和角度依赖性 

在(23±5) ℃下，按7.7对明态和所有暗态进行测试，左眼和右眼的    和   均不应超过表8的要

求；左眼和右眼的相对变化率∆𝑃不应超过表6的要求。 

表8 角度依赖性（曲面型） 

等级          

   2.68（对应于1个遮光号） 19.31（对应于3个遮光号） 

   7.20（对应于2个遮光号） 51.75（对应于4个遮光号） 

   19.31（对应于3个遮光号） 138.95（对应于5个遮光号） 

5.12 转换时间 

 分别在(-5±2) ℃、(23±5) ℃和(55±2) ℃下，按7.8对明态到所有暗态的转换时间进行测试，

测试结果均不应超过表9的要求。 

表9 转换时间 

单位：ms 

暗态遮光号 
明态遮光号 

1.7 2 2.5 3 4 5 

5 2200 2700 3700 5200 10000 - 

6 800 1000 1400 1900 3700 7200 

7 300 400 500 700 1000 2600 

8 100 150 200 300 500 1000 

9 40 50 70 100 200 400 

10 20 20 30 40 7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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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续） 

暗态遮光号 
明态遮光号 

1.7 2 2.5 3 4 5 

11 6 7 10 15 30 50 

12 2 3 4 5 10 20 

13 0.8 1 1.5 2 4 7 

14 0.3 0.4 0.5 0.7 1 3 

15 0.10 0.15 0.2 0.3 0.5 1 

16 0.04 0.05 0.07 0.1 0.2 0.4 

注： 本表中的转换时间是基于以下假设（参见文献[8]和[9]）： 

—— 焊接弧光的持续时间为 0.5 s； 

—— 焊接场所的亮度为 0.3        。 

5.13 保持时间 

分别在(-5±2) ℃、(23±5) ℃和(55±2) ℃下，按7.9测试其从最暗态到明态的保持时间，测试结

果不应小于20 ms。 

5.14 狭角散射 

按GB/T 32166.2—2015中5.5的规定，对明态和所有暗态进行测试，AWF的简约光亮度系数不应超

过3.0            。 

注： 滤光镜对光的散射会降低焊接作业的对比度，因此简约光亮度系数越小越好。 

5.15 自动设定暗态遮光号的 AWF 

自动设定暗态遮光号的AWF除了应满足第5.1至第5.14的要求以外，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暗态遮光号按式（2）计算： 

 𝑁(𝐸 ) = 2.93 + 2.25 log  （𝐸 /𝐸 ） ···················································· (2) 

式中： 

          𝑁(𝐸 )——暗态遮光号； 

          𝐸    ——AWF表面照度，单位为lx； 

         𝐸         ——为固定值1 lx。 

示例：根据式（2），暗态遮光号 8至 14 对应的照度见表 10： 

表10 暗态遮光号与照度的对应关系（自动设定暗态遮光号的 AWF） 

暗态遮光号 8 9 10 11 12 13 14 

照度 

lx 
180 500 1400 3900 10700 30000 83000 

b) 在（23±5）℃下，按 7.10 测试 AWF 在不同照度下的暗态遮光号，当照度提高到最暗态遮光

号对应照度值两倍时，实测暗态遮光号仍不应大于 AWF标称的最暗态遮光号； 

c) 若 AWF 具有遮光号补偿功能，在（23±5）℃下按 7.10 测试，补偿量不应超过±2 个遮光号，

且应清晰标识。 

注： 对于既能手动设定暗态遮光号又能自动设定暗态遮光号的AWF，可先将产品调至手动档进行第5.1至第5.14的

测试，然后再将产品调至自动档进行第5.15项的测试。 

5.16 侧视用 AWF 

侧视用 AWF除了应满足表 4 的要求以外，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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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侧视用 AWF 的蓝光透射比𝜏𝐵应小于直视用 AWF 最暗态可见光透射比（取值同 5.8f））的

5000倍； 

b) 侧视用 AWF的紫外和近红外透射比应分别小于直视用 AWF最暗态对应的要求。 

6 装配使用的焊接防护具 

本部分规定的AWF应装配到合适的焊接防护具上，且装配使用的焊接防护具及其全套产品应符合GB 

3609.1中相关要求。 

7 测试方法 

7.1 通则 

为了便于理解和测试，附录B给出了AWF的简介及测试过程中宜注意的事项。除非另有规定，AWF的

测试还需符合下列规则： 

a) 测试时宜在标准要求的明态或暗态下进行，且 AWF始终保持在其设定的工作状态； 

b) 测试时的环境的照度宜在 100 lx 至 200 lx 之间；如果 AWF 没有太阳能电池或其它光电池，

则无需要求环境的照度； 

c) 在测试 AWF 的透射比时，宜保证光束垂直入射到 AWF 的几何中心处；紫外和可见光波段的测

量间隔不大于 5 nm，红外波段的测量间隔不大于 10 nm； 

d) 在测试 AWF的紫外透射比时，宜尽可能消除因样品或测试方法导致的荧光效应； 

e) 在测试 AWF的可见光透射比时，宜考虑 AWF和分光光度计光源的偏振； 

f) 在测试 AWF 的可见光透射比时，平面型 AWF 的测量点宜在其几何中心处，且光束垂直入射；

曲面型 AWF 的测量点宜在其参考点处，参见 GB/T 32166.2—2015 中 4.3，测量方向为正常佩

戴时人眼的视线方向； 

g) 测试之前，AWF宜在标准要求的温度下保温至少 1 h； 

h) 光谱透射比和光密度的测量误差不宜超过表 11的规定； 

i) 测试环境的温度应在 16 ℃和 32 ℃之间，湿度应保持在（50±20）%。 

表11 光谱透射比和光密度的测量误差 

光谱透射比范围 

％ 
透射比相对误差 

％ 
光密度范围 光密度允差 

100＞𝜏≥17.8 ≥-5和≤5 0.7≥ ＞0.0 ±0.02 

17.8＞𝜏≥0.44 ≥-10和≤10 2.4≥ ＞0.7 ±0.05 

0.44＞𝜏≥0.023 ≥-15和≤15 3.6≥ ＞2.4 ±0.07 

0.023＞𝜏≥0.0012 ≥-20和≤20 4.9≥ ＞3.6 ±0.10 

0.0012＞𝜏≥0.000023 ≥-30和≤30 6.6≥ ＞4.9 ±0.15 

7.2 可见光透射比和遮光号 

7.2.1 通则 

可见光透射比的测量按 7.2.2 分光光度计法的规定进行，也可采用 7.2.3 中规定的宽波段法。分

光光度计法为仲裁法。 

7.2.2 分光光度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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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测量得到的光谱透射比与标准观察者的明视觉光谱光视效率函数及标准光源的光谱分布函数进

行加权平均，即为可见光透射比。标准色度观察者采用CIE 2°标准色度观察者，光源采用CIE标准照明

体A。可见光透射比按式（3）计算： 

 𝜏 =
∑ 𝜏（𝜆） 𝑆𝐴（𝜆）  （𝜆） 𝑑𝜆
780
380

∑ 𝑆𝐴（𝜆）  （𝜆）𝑑𝜆
780
380

 100% ···················································· (3) 

式中： 

𝜏     ——可见光透射比； 

𝜏（ ）——光谱透射比； 

      ——波长，单位为 nm； 

 （ ）——明视觉光谱光视效率函数，见附录 C.1； 

  （ ）——CIE标准照明体 A的光谱分布函数，见附录 C.1。 

注： CIE1931标准色度观察者色度特性与CIE1931标准色度系统中的色匹配函  ̅( )， ̅( )， ̅( )一致，适用于1°～

4°的视场范围，且CIE规定 ̅( )值与明视觉光谱光视效率函数 （ ）相同。CIE1931标准色度观察者也叫做2°

标准色度观察者。 

7.2.3 宽波段法 

光源采用CIE规定的标准照明体A，光电探测器的光谱响应符合CIE 2°标准色度观测者的要求。将

光源发出的光束准直到光电探测器上，透过镜片的光通量与入射光通量的比，即为可见光透射比。 

7.2.4 遮光号 

遮光号是表示滤光片暗度的编号，按式（4）计算： 

 𝑁 = 1 −
7

 
log  (𝜏 ) ···································································· (4) 

式中： 

𝑁 ——遮光号； 

 𝜏  ——可见光透射比，见7.2.2或7.2.3。 

注： 将透射比的倒数取以10为底的对数后定义为光密度（ ），见GB/T 30042—2013中的6.5。 

7.3 红外透射比 

7.3.1 红外 A波段平均透射比 

红外A波段平均透射比按式（5）计算： 

 𝜏   =
∑ 𝜏（𝜆） 𝑑𝜆1400
780

∑ 𝑑𝜆1400
780

 100% ····························································· (5) 

式中： 

 𝜏    ——红外A波段平均透射比； 

𝜏( ) ——光谱透射比； 

       ——波长，单位为nm。 

7.3.2 近红外平均透射比 

近红外平均透射比按式（6）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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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𝜏   =
∑ 𝜏（𝜆） 𝑑𝜆3000
780

∑ 𝑑𝜆3000
780

 100% ···························································· (6) 

式中： 

 𝜏    ——近红外平均透射比； 

𝜏( ) ——光谱透射比； 

        ——波长，单位为nm。 

7.4 蓝光透射比 

蓝光透射比𝜏𝐵按式（7）计算： 

 𝜏𝐵 =
∑ 𝜏（𝜆） 𝐵(𝜆) 𝑑𝜆500
380

∑ 𝐵(𝜆) 𝑑𝜆500
380

 100% ··························································· (7) 

式中： 

 𝜏𝐵 ——蓝光透射比； 

𝜏( )——光谱透射比； 

 ( )——蓝光危害加权函数，见附录C.2； 

       ——波长，单位为nm。 

7.5 可见光透射比随时间的变化 

7.5.1 原理 

本项测试规定了如何在一分钟的时间内，测量AWF可见光透射比的变化。 

7.5.2 仪器设备 

选择7.2.3宽波段法测量AWF的可见光透射比，且能实时采样。一般在每1 s的采样间隔内选取其中

的100 ms计算一次可见光透射比，并在1分钟内至少输出60次可见光透射比的值。此外，还需有一个用

来模拟焊接弧光且能触发AWF工作的触发光源。 

7.5.3 试验步骤 

按7.1f）的要求放置样品，在触发AWF变光3 s后开始测试。在测量过程中AWF应该始终被触发。可

见光透射比随时间的变化量（𝑟）按式（8）计算： 

 𝑟 = (1 −
𝜏𝑚𝑖𝑛

𝜏𝑚𝑎𝑥
)  100% ································································· (8) 

式中： 

𝑟     ——可见光透射比随时间的变化量； 

𝜏         ——1分钟内所测可见光透射比最小值； 

𝜏         ——1分钟内所测可见光透射比最大值。 

7.6 平面型 AWF的均匀性和角度依赖性 

7.6.1 均匀性测试 

使用7.2.3中的宽波段法，也可将宽波段法中的光源替换为中心波长在（555±25）nm的窄带光源。

光源垂直入射到AWF上且两次测量点的间隔不超过5 mm。均匀性测试的示意图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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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测量光束的光斑，直径为5 mm； 

2——测量参考点； 

3——标称瞳距的一半，默认瞳距为64 mm； 

d——所测量圆形区域的直径； 

h——待测滤光片的高度。 

图1 均匀性测试示意图 

试验按以下步骤进行： 

a) 按 GB/T 32166.2 中的 4.3 定位样品的参考点，然后分别以左右眼参考点为圆心确定需要测

量的圆形区域，圆形区域的直径 d按下述方法计算： 

—— 当待测滤光片的高度 h不小于 50 mm时，d=（40.0±0.5）mm； 

—— 当待测滤光片的高度 h小于 50 mm时，d=[(h-10)±0.5]mm。 

b) 用直径为 5 mm 的光束扫描上述圆形区域 d，同时测量并记录可见光透射比。距镜片边缘 5 

mm范围内的区域除外。 

c) 分别记录左右眼圆形区域可见光透射比的最大值 τυ,max 和最小值 τυ,min，并按式（9）分别计算

其相对变化率ΔFR和ΔFL: 

 

,max ,min

,max

( )
100%F

 



 




  

 ························································  (9) 

式中： 

∆𝐹     ——圆形区域可见光透射比的相对变化率； 

𝜏           ——圆形区域可见光透射比的最小值； 

𝜏           ——圆形区域可见光透射比的最大值。 

d) 分别记录左右眼参考点处的可见光透射比 τυ,R和 τυ,L，并按式（10）计算其相对变化率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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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式中： 

∆𝑃   ——滤光片左右参考点处可见光透射比的相对变化率； 

𝜏         ——滤光片右眼参考点处可见光透射比； 

𝜏  𝐿      ——滤光片左眼参考点处可见光透射比。 

7.6.2 角度依赖性测试 

使用7.2.3中的宽波段法，并注意光束的方向和发散角。有合适的夹具，既能保证AWF的入射角在0°

和30°之间连续变化（见图2 a）中的 ），又能保证AWF绕垂直于样品表面的轴自由旋转（见图2 b）

中的 ）。 

 

a）入射角                                   b）旋转角  

标引序号说明： 

1——待测样品； 

a——入射光； 

b——垂直样品表面的法线； 

 ——入射角； 

 ——旋转角。 

图2 AWF旋转示意图 

测量点或光线入射点位于AWF的几何中心处，入射角 的间隔为2.5°，旋转角 的间隔见图3和表

12。 

    和   分别按式（11）和（12）计算： 

    = max [
max (𝜏𝜃  )

𝜏0 0
 

𝜏0 0

 min(𝜏𝜃  )
] ·························································· (11) 

式中： 

      ——角度依赖性系数； 

𝜏        ——在（ ， ）角度时AWF的可见光透射比，0°＜ ≤15°； 

, ,

, ,

100%
max( , )

R L

R L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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𝜏         ——在（0° 0°）角度时AWF的可见光透射比。 

    =
max (𝜏𝜃  )

𝜏0 0
 ······································································· (12) 

式中： 

      ——角度依赖性系数； 

𝜏        ——在（ ， ）角度时AWF的可见光透射比，0°＜ ≤30°； 

𝜏         ——在（0°，0°）角度时AWF的可见光透射比。 

 

单位：° 

 

图3 角度依赖性测试中需要测试的角度 

 

    和   也可按式（13）和（14）计算和表示： 

    = max [10
3

7
 | 0 0  𝜃  |] ······························································ (13) 

式中： 

      ——角度依赖性系数； 

𝑁        ——在（ ， ）角度时AWF的遮光号，0°＜ ≤15°； 

𝑁         ——在（0°，0°）角度时AWF的遮光号。 

    = 10
3

7
 [ 0 0 min ( 𝜃  )]] ······························································ (14) 

式中： 

      ——角度依赖性系数； 

𝑁        ——在（ ， ）角度时AWF的遮光号，0°＜ ≤30°； 

𝑁         ——在（0°，0°）角度时AWF的遮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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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角度依赖性测试中需要测试的角度 

单位：° 

旋转角 
  

入射角 
  

0 2.5 5.0 7.5 10.0 12.5 15.0 17.5 20.0 22.5 25.0 27.5 30.0 

0 - + + - + + - + - + - + - + 

11.25 191.25 - - - - - + - + - + - + - 

22.5 202.50 - - + - + - + - + - + - + 

33.75 213.75 - - - - - + - + - + - + - 

45.0 225.00 - + - + + - + - + - + - + 

56.25 236.25 - - - - - + - + - + - + - 

67.50 247.50 - - + - + - + - + - + - + 

78.75 258.75 - - - - - + - + - + - + - 

90.0 270.00 - + - + + - + - + - + - + 

101.25 281.25 - - - - - + - + - + - + - 

112.50 292.50 - - + - + - + - + - + - + 

123.75 303.75 - - - - - + - + - + - + - 

135.00 315.00 - + - + + - + - + - + - + 

146.25 326.25 - - - - - + - + - + - + - 

157.50 337.50 - - + - + - + - + - + - + 

168.75 348.75 - - - - - + - + - + - + - 

180.00 - - + - + + - + - + - + - + 

注：+——角度依赖性测试中需要测试的角度。 

7.7 曲面型 AWF的均匀性和角度依赖性 

使用7.2.3中的宽波段法，并注意光束的方向和发散角。有合适的夹具，既能保证AWF的入射角在0°

和30°之间连续变化，又能保证AWF绕入射光自由旋转（见图4）。 

按GB/T 32166.2中的4.3定位样品的参考点，测量点位于参考点后面50 mm处且在入射光上（见图4

中的c）。入射角 的间隔为2.5°，旋转角 的间隔见图3和表12，距镜片边缘5 mm范围内的区域和镜

片以外的区域不测。 

分别记录入射角在0°时，左右眼参考点处的可见光透射比τυ,R和τυ,L，并按式（10）计算其相对变

化率ΔP。 

左眼和右眼的角度依赖性系数（    和   ）分别按式（15）和（16）计算： 

    = max [
max (𝜏𝜃  )

𝜏0 0
 

𝜏0 0

 min(𝜏𝜃  )
] ·························································· (15) 

式中： 

      ——角度依赖性系数； 

𝜏        ——在（ ， ）角度时AWF的可见光透射比，0°＜ ≤15°； 

𝜏         ——在（0°，0°）角度时AWF的可见光透射比。 

    =
max (𝜏𝜃  )

𝜏0 0
 ······································································· (16) 

式中： 

      ——角度依赖性系数； 

𝜏        ——在（ ， ）角度时AWF的可见光透射比，0°＜ ≤30°； 

𝜏         ——在（0°，0°）角度时AWF的可见光透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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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正入射（入射角为0°）               b）入射角 和旋转角  

标引序号说明： 

1——待测样品； 

a——视线； 

b——入射光； 

c——测量参考点； 

 ——入射角，入射光与视线的夹角； 

 ——旋转角。 

图4 曲面型 AWF均匀性和角度依赖性测试示意图 

7.8 转换时间 

7.8.1 仪器设备 

为了能够测量AWF从明态转换到暗态所需要的时间，宜记录其被触发光源照射后，可见光透射比随

时间的减少量。因此，仪器至少包含测量光源、触发光源、探测器、记录装置和恒温箱。 

测量光源宜为CIE标准照明体A；触发光源是用来模拟焊接弧光的，可以是交流驱动的紫外、可见

或红外二极管中的一种，但必须能够触发AWF从明态转换到暗态，且触发光源的点亮时间或上升时间不

能大于转换时间的10 ％。仪器的分辨率不能大于转换时间的10 ％，且应能够探测和记录AWF可见光透

射比的变化情况。 

为了能够测量AWF在不同温度下的转换时间，样品和检测仪器的部分元器件也应置于恒温箱中。 

7.8.2 试验步骤 

试验按以下步骤进行： 

a) 取一个样品置于恒温箱里的样品台上，保证测量光束与样品表面垂直。调节恒温箱的温度至

(-5±2) ℃，至少保温 1 小时后打开测量光源，待其稳定后再开启触发光源。开启触发光源

的同时记录样品可见光透射比的变化，然后根据式（1）计算转换时间； 

b) 从恒温箱中取出样品并放置一个新的样品，调节恒温箱的温度至(23±5) ℃，至少保温 1 小

时。开启触发光源的同时记录样品可见光透射比的变化，然后根据式（1）计算转换时间； 

c) 从恒温箱中取出样品并放置一个新的样品，调节恒温箱的温度至(55±2) ℃，至少保温 1 小

时。开启触发光源的同时记录样品可见光透射比的变化，然后根据式（1）计算转换时间。 

7.9 保持时间 

保持时间是规定当熄弧后或触发光源关掉后AWF由暗态变到明态所需要的时间，具体是指熄弧后

AWF可见光透射比上升到当前设定暗态可见光透射比的3倍时所经历的时间。如果样品有多个暗态遮光

号，则只需测量最暗态到明态的保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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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时的环境照度不应超过200 lx，仪器设备同7.8.1，测量步骤紧接着7.8.2进行，即关掉触发

光源的同时，再次记录样品可见光透射比的变化，然后按3.5的定义计算保持时间。 

7.10 自动设定暗态遮光号的 AWF 

7.10.1 仪器设备 

为了测量自动设定暗态遮光号的AWF在不同照度下的遮光号，按7.2.3中规定的宽波段法测量可见

光透射比，仪器包含以下三种不同的光源： 

a) 一个用来测量 AWF可见光透射比的 CIE标准 A光源； 

b) 一个用来模拟焊接弧光且能触发 AWF变暗的触发光源； 

c) 一个照度可调的光源，照度可调范围至少在（500±50）lx至（30000±3000）lx之间。 

7.10.2 试验步骤 

试验按以下步骤进行： 

a) 测量光束垂直于 AWF 光电传感器所在平面，将测量可见光透射比的 CIE 标准 A 光源与可调照

度的光源进行隔离； 

b) 根据式（2）（或表 10）和产品标称的遮光号，得到各暗态遮光号对应的照度，并调节光源

到上述照度，照度的允差不宜超过±10 ％；然后分别测量 AWF 在不同照度下的可见光透射

比。若 AWF 具有遮光号补偿功能，还应在每个暗态遮光号下，分别测试其最小（如“-2”）

和最大补偿量处（如“+2”）的可见光透射比； 

c) 按式（4）计算遮光号； 

d) 根据式（2）（或表 10）和产品标称的最暗态遮光号，得到其对应的照度，调节可调照度光

源到上述照度值的两倍，测试 AWF 的可见光透射比和遮光号。若 AWF 具有遮光号补偿功能，

置补偿于零位。 

8 标识 

在不影响视线的地方，应清晰、永久性地标识以下各项： 

a) 标准编号； 

b) 生产厂厂名或商标； 

c) 特性编号，包括类型代码“W”和明/暗态遮光号“N”，如“W 4/9”； 

d) 若满足 5.7的要求，还应标识信号灯识别功能“L”，如“L W 4/9”； 

e) 角度依赖性等级，“V1、V2或 V3”，“C1、C2或 C3”； 

f) 若 AWF为自动设定暗态遮光号的，还应标识“Auto”或“自动”字样。 

示例1： 

      GB 3609.2 XX L W 
 
4/5～9/9～13 V1  

示例说明： 

GB 3609.2——标准编号； 

XX         ——生产厂厂名或商标； 

L          ——信号灯识别功能；  

W          ——滤光片类型代码； 

4/5～9/9～13——明态遮光号/暗态遮光号范围（2段）； 

V1          ——角度依赖性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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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2： 

GB 3609.2 XX W 4/5～13 V1 Auto 

示例说明： 

GB 3609.2   ——标准编号； 

XX          ——生产厂厂名或商标；  

W           ——滤光片类型代码； 

4/5～13     ——明态遮光号/暗态遮光号范围； 

V1          ——角度依赖性等级； 

Auto        ——自动设定暗态遮光号的AWF。 

9 包装和产品信息 

产品应有合适的包装，且应附有合格证和使用说明书，合格证和使用说明书也可以电子的方式提

供，但应保证易于获取；合格证和使用说明书应至少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有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厂址和联系方式； 

b) 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 

c) 有产品规格型号； 

d) 有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日期； 

e) 有产品执行的标准编号及标准名称； 

f) 有产品材料的无害性申明； 

g) 有选择、使用、维护和储存说明； 

h) 有清洗和/或消毒说明； 

i) 有永久性标识的说明； 

j) 有产品报废判别条件的说明； 

k) 有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如“未按使用说明书操作或产品在焊接时未能变光到设定的

暗态遮光号，可能会造成永久性的眼伤害和视力损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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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遮光号的选择指南 

A.1 概述 

选择 AWF的遮光号，宜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气焊的工艺条件，如钎焊中气体的流量； 

——电弧焊、气体切割及等离子切割中电流的大小、电弧的种类和焊件的材料等； 

——焊工与熔池的相对位置；例如：焊工是在离熔池较近的位置进行焊接，还是在一臂远的位置 

进行焊接，这就可能会产生一个遮光号的变化； 

——环境照度； 

——个体差异。 

正是由于上述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本部分的选择指南是基于通常情况下，在特定类型的操作下

对遮光号的选择指导。 

本附录表格中推荐的遮光号，其依据的工作条件是：焊工的眼睛到熔池的距离约为 50 cm，环境

照度为 100 lx。 

A.2 气焊和钎焊宜选择的遮光号 

表 A.1中给出了气焊和钎焊宜选择的遮光号，具体宜按照操作条件或环境，可选择大一号或小一

号的遮光号。 

表A.1 气焊和钎焊宜选择的遮光号 

作业类型 

乙炔流量 

q/（升/小时） 

q≤70 70＜q≤200 200＜q≤800 q＞800 

气焊和钎焊 4 5 6 7 

A.3 氧气切割宜选择的遮光号 

表 A.2中给出了氧气切割宜选择的遮光号，具体宜按照操作条件或环境，可选择大一号或小一号

的遮光号。 

表A.2 氧气切割宜选择的遮光号 

作业类型 

氧气流量 

q/（升/小时） 

900≤q≤2000 2000＜q≤4000 4000＜q≤8000 

氧气切割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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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其它焊接和切割作业宜选择的遮光号 

表 A.3中给出了其它焊接和切割作业遮光号的选择指南。 

表A.3 其它焊接或切割作业宜选择的遮光号 

作业 

类型 

电流  

A 

1.5 6 10 15 30 40 60 70 100 125 150 175 200 225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600 

药皮焊

条焊接
a
 

           8 9 10 11 12 13 14 

MAG
b
                          8 9 10 11 12 13 14 

TIG
c
           8 9 10 11 12 13 - 

重金属
d
MIG

e
 

                                  9 10 11 12 13 14 - 

轻合金

MIG 
                                        10 11 12 13 14 - 

气体 

切割                                             10 11 12 13 14 15 

等离子

切割 
                                9 10 11 12 13 - 

微束等

离子焊   4 5 6 7 8 9 10 11 12 - 

a
药皮焊条焊接包括 MMA（手弧焊）。 

b
 MAG 代表熔化极活性气体保护电弧焊。 

c 
TIG 代表钨极惰性气体保护电弧焊。 

d
重金属指钢、合金钢、铜以及铜合金等。 

e 
MIG 代表熔化极惰性气体保护电弧焊。 

A.5 焊接辅助工宜选择的遮光号 

焊接辅助工和焊接操作区内的其他人员一样，也应得到保护。焊接辅助工可选择遮光号为 1.2至

4号的产品。如果现场的风险评估需要更高遮光号的产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特别是当焊接辅

助工与电弧的距离与焊工一样时，两者应选择相同的遮光号。 

A.6 非焊接作业人员的眼面防护 

当非焊接作业人员（既不是焊工也不是焊接辅助工）途径焊接区域或在焊接区域附近短暂停留的

人员也应做好眼面防护。 

A.7 视觉工效学 

影响生产效率和焊接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视觉感受，而影响佩戴者视觉感受的光学指标有视野、

球镜度、棱镜度、色彩感知或颜色识别、反射、遮光号的变化等。当AWF与眼护具或动力送风呼吸器组

合使用时，较大的视窗和亮态下更高的透射比会带来更好的视觉感受。响应时间为0.1 ms左右的AWF可

有效减少眩光、余像等影响视觉舒适性的现象。 

A.8 通风和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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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焊接作业时，焊接面罩内的烟尘和CO2易发生积聚，焊接烟尘是1类致癌物质，过高的CO2浓

度容易造成焊工疲劳和头痛；当在低温下进行焊接作业时，人呼出的热空气又容易导致焊接滤光片起

雾；高温环境下的焊接作业更易造成焊工的不适和疲劳，甚至诱发安全生产事故。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推荐使用符合GB 30864（动力送风过滤式呼吸器），且同时符合GB 3609系列标准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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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自动变光滤光镜简介及测试注意事项 

B.1 概述 

本附录给出了自动变光焊接滤光镜（AWF，旧称ADF）的结构和功能介绍，以及在测试的过程中如

何使其工作在标准要求的状态（如遮光号为13的暗态）。 

B.2 AWF简介 

AWF是一种可以防御焊接作业中有害强光的光电子产品。当焊接产生电弧的瞬间，AWF探测到弧光

信号后通过控制电路将滤光镜的遮光号以毫秒级的速度从较低值（如明态遮光号4）转换成较高值（如

暗态遮光号13），且当焊接作业持续产生电弧时，AWF能够维持在暗态。AWF明、暗态遮光号及其对应

的可见光透射比的说明见表B.1。AWF中用于控制遮光号变化的部件是滤光镜，由液晶、偏光片、导电

玻璃、定向层、镀膜片等组成。液晶是一种介于固体与液体之间，具有规则性分子排列的有机化合物，

在不同电场作用下，具有旋光特性的液晶分子会做规则旋转90度排列，产生透射比的变化。不同的驱

动电压将影响液晶分子排列的改变程度，最终影响AWF的可见光透射比和遮光号。 

表B.1 AWF 明、暗态遮光号及其对应的可见光透射比的说明 

4 9 10 11 12 13 

明态遮光号 
最亮的暗态遮光号 居中的暗态遮光号 最暗的暗态遮光号 

暗态遮光号
a
 

τV0 τV1 

注： 以一个明态遮光号为4，暗态遮光号在9至13之间的AWF为例进行说明。 

a
暗态遮光号可以是1个，也可有多个。 

B.2.1 电源 

一般情况下，AWF是由电池和/或太阳能电池提供电源。电源的控制可以是自动的，也可以是手动

的。图B.1是由太阳能电池提供电源的AWF，图B.2是手动控制电源的AWF。当打开电源开关且无焊接弧

光（触发光源）的情况下，AWF通常会处于明态，也就是可见光透射比较大的状态。 

 

标引序号说明： 

1——太阳能电池； 

2——弧光探测器； 

3——滤光镜。 

图B.1 AWF朝向焊接弧光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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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电源开关； 

2——暗态遮光号控制按钮； 

3——灵敏度控制按钮； 

4——滤光镜。 

图B.2 AWF朝向焊接工的一面 

B.2.2 焊接弧光的探测 

弧光探测器通常是由两个对称的光电二极管构成，用于检测焊接弧光，见图 B.1中的2。 

B.2.3 灵敏度 

AWF灵敏度的控制方式可以是固定值的、也可以是手动调节或自动调节。图B.2 中的灵敏度3是手

动调节的。 

B.2.4 暗态遮光号 

AWF暗态遮光号的设定方式可以是固定值的、也可以手动调节的或全自动的。图B.2给出的是手动

调节暗态遮光号的 AWF。 

B.3 测试 AWF所需的光源 

测试AWF时，不同类型的光源有不同的用途，一般有三类光源：一个用于为太阳能电池提供光照的

照明光源（见图B.3中的1）；一个用于模拟焊接弧光并能触发AWF变暗的触发光源（见图B.3中的2）；

一个用于测量AWF可见光透射比的标准光源（见图B.3中的3）。 

B.3.1 明态 

当AWF通电，但探测弧光的光电二极管未被触发时，通常为明态。有时AWF未通电的状态与通电状

态一样，这种情况下无需通电即可测试样品明态的特性。 

有时太阳能电池需要外界光照，从而为AWF提供足够的电能（参见图B.3）。为了不影响测量结果，

还需要将测量光束与环境光进行隔离。如果测试样品没有太阳能电池，则无需环境光。 

B.3.2 暗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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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焊接弧光的触发光源可以使AWF由明态变到暗态。触发光源可以是交流驱动的紫外、可见或红

外发光二极管。探测焊接弧光的光电探测器的功能因产品而异，因此，测试机构就需要与产品制造厂

进行沟通，如何找到一种合适的方法去激活弧光探测器，从而确保AWF能工作在标准所要求的状态。有

些AWF即使在暗态，也可能还需要去照明太阳能电池。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不影响测量，需要将测量光

束与照明光源进行隔离。 

B.3.3 测量 

图B.3 给出了测试中不同光源投影到样品上的不同位置。测量光束一般是垂直入射在滤光镜的几

何中心或参考点处（视觉中心），且平行于视线（视轴）。标准或测量方法也可能规定其它特殊的入

射角度和测量点。AWF受测量光束入射角的影响很大，因此测量光束的准直性就显得非常重要。 

在测量不确定度的计算和评估中，光束的发散或收敛以及入射角的精度都需要考虑进去。 

在用分光光度计法测量AWF的透射比时，还需考虑样品的偏振效应，可以通过旋转样品90°，测量

两个不同位置的透射比，然后取均值来提高测量的精度。 

在进行透射比和狭角散射两个参数的测量时，其对杂散光很敏感。因此，屏蔽其他光的干扰非常

重要，而且要避免来自不同器件表面的反射。 

 

标引序号说明： 

1——照射在太阳能电池上的照明光源； 

2——触发弧光探测器的触发光源； 

3——测量样品可见光透射比的标准光源。 

图B.3 测量中不同光源照射到样品不同区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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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 

光谱分布函数 

C.1 CIE标准照明体 A的光谱分布函数和明视觉光谱光视效率函数 

表C.1 CIE标准照明体 A的光谱分布函数和明视觉光谱光视效率函数 

波长 

   

nm 

SA(λ)²V(λ)  

波长 

   

nm 

SA(λ)²V(λ)  

波长 

   

nm 

SA(λ)²V(λ)  

380  0,000 0  515  1,951 9  650  0,818 3  

385  0,000 0  520  2,385 3  655  0,637 2  

390  0,000 1  525  2,785 9  660  0,486 1  

395  0,000 1  530  3,161 0  665  0,362 3  

400  0,000 3  535  3,498 4  670  0,265 1  

405  0,000 5  540  3,799 7  675  0,195 8  

410  0,001 0  545  4,061 9  680  0,146 1  

415  0,001 9  550  4,283 9  685  0,104 2  

420  0,003 9  555  4,469 3  690  0,073 0  

425  0,007 7  560  4,611 0  695  0,051 7  

430  0,013 3  565  4,697 4  700  0,037 7  

435  0,020 8  570  4,728 6  705  0,027 3  

440  0,030 6  575  4,700 4  710  0,019 8  

445  0,042 6  580  4,613 7  715  0,014 3  

450  0,058 3  585  4,466 8  720  0,010 2  

455  0,078 8  590  4,270 4  725  0,007 3  

460  0,105 1  595  4,037 7  730  0,005 2  

465  0,138 0  600  3,773 4  735  0,003 7  

470  0,180 7  605  3,485 4  740  0,002 6  

475  0,237 5  610  3,178 2  745  0,001 8  

480  0,310 8  615  2,862 2  750  0,00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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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续） 

波长 

   

nm 

SA(λ)²V(λ)  

波长 

   

nm 

SA(λ)²V(λ)  

波长 

   

nm 

SA(λ)²V(λ)  

485  0,400 5  620  2,535 7  755  0,000 9  

490  0,519 7  625  2,190 2  760  0,000 6  

495  0,681 3  630  1,852 3  765  0,000 5  

500  0,896 0  635  1,552 8  770  0,000 3  

505  1,187 8  640  1,281 2  775  0,000 2  

510  1,539 9  645  1,034 4  780  0,000 2  

        累计 100,000 0  

C.2 蓝光危害加权函数 

表 C.2 蓝光危害加权函数 

波长 

   

nm 

蓝光危害加权函数 

B(λ)  

波长 

   

nm 

蓝光危害加权函数 

B(λ)  

波长 

   

nm 

蓝光危害加权函数 

B(λ)  

300～380  0,01  450  0,94  520  0,040  

385  0,013 455  0,90  525  0,032  

390  0,025 460  0,80  530  0,025  

395  0,05  465  0,70  535  0,020  

400  0,10  470  0,62  540  0,016  

405  0,20  475  0,55  545  0,013  

410  0,40  480  0,45  550  0,010  

415  0,80  485  0,40  555  0,008  

420  0,90  490  0,22  560  0,006  

425  0,95  495  0,16  565  0,005  

430  0,98  500  0,10  570  0,004  

435  1,00  505  0,079  575  0,003  

440  1,00  510 0.063 580  0,002  

445  0,97 515  0,050  585～700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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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国标委发〔2020〕37 号《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0 年第

二批推荐性性国家标准计划的通知》要求，由上海市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所作为主

要起草单位承担《眼面部防护 焊接防护 第 2 部分：自动变光焊接滤光镜》项目

的起草工作。该项目的计划编号为：20202710-T-450，项目下达日期为：2020 年

08 月 07 日，项目周期为 12 个月，标准类别为产品标准，代替标准 GB/T 3609.2

—2009。 

根据应急管理部政法司和全国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要求，眼面

部防护分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分委会”）按照应急管理部关于印发的《安全

生产标准优化评估工作方案》，于 2023 年 9 月 13 日在北京召开了“眼面部防

护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标准优化评估工作会议”。会上对分委会现行标准及在研

标准逐项讨论，结合眼面部防护标准体系对所有标准进行了优化评估。委员一至

通过，将正在修订的两项推荐性标准《眼面部防护 焊接防护 第 1 部分：焊接

防护具》（20202715-T-450）、《眼面部防护 焊接防护 第 2 部分：自动变光焊接

滤光镜》（20202710-T-450）转化为强制性标准，并建议起草组按照强制性标准

的要求对标准草案进行修改、补充、完善，尽快完成转化。 

2024 年 04 月 15 日，标准起草组根据眼面部防护分技术委员会的通知要求，

正式提交了《眼面部防护 焊接防护 第 2 部分：自动变光焊接滤光镜》的立项

申请材料。 

2024 年 7 月 19 日，标准起草组按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技术审

评中心的通知要求，对《眼面部防护 焊接防护 第 2 部分：自动变光焊接滤光

镜》国家标准立项的必要性、可行性，标准内容的通用性以及协调性又做了一次

全面的汇报。 

2024 年 10 月 09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了本标准项目的计划通知。

根据国标委发〔2024〕46 号《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安全生产领域强

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专项计划的通知》要求，由上海市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所作为

主要起草单位承担《眼面部防护 焊接防护 第 2 部分：自动变光焊接滤光镜》

项目的起草工作。该项目的计划编号为：20242822-Q-450，项目下达日期为：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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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 09 日，项目周期为 12 个月，代替推荐性国家标准 GB/T 3609.2—2009。 

（二）协作单位 

常州迅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温州迅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吉欧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3M 中国有限公司、安捷伦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广州计量检测

技术研究院、江苏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丹阳市检验检测

中心、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特

种安全防护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武汉威和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国家卫生健康

委职业安全卫生研究中心、河北冀雅电子有限公司、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城市

安全与环境科学研究所等。 

（三）主要工作过程 

2019 年 01 月，根据全国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通知，上海市安

全生产科学研究所组织相关单位对自动变光焊接滤光镜（AWF）的生产、销售、

技术现状以及标准进行了调研和研究，并在年会上做了情况汇报。 

2019 年 07 月，上海市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所牵头向全国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提交修订标准 GB/T 3609.2—2009 《职业眼面部防护 焊接防护 第 2

部分：自动变光焊接滤光镜》的立项申请。 

2020 年 08 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批准立项修订 GB/T 3609.2—2009，

由上海市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所负责组织修订，标准起草工作组于 2020 年 11 月

10 日在上海召开了标准编写工作启动会暨第一次标准研讨会，来自上海振华重

工、中车青岛四方机车、上海电气集团、江南造船、3M 等 27 位参会代表在会

上主要讨论了 ISO16321 和 ISO 18562 系列标准框架、GB/T 3609.1 和 GB/T 3609.2

标准结构和整体框架、GB/T 3609.1 和 GB/T 3609.2 两部分之间的协调、GB/T 

3609.1 和 GB/T 3609.2 与 GB 30864 等其它标准之间的协调、其它需要讨论的技

术问题，如真色彩、灵敏度测试等。会上重点讨论了标准修订方案，并达成了以

下共识： 

i. 沿用现有国家标准的框架，结构不做大范围的调整：GB/T 3609.1 里包括焊接

滤光片和焊接眼护具两部分的内容，GB/T3609.2 只包含自动变光滤光镜。 

ii. ISO 标准里和焊接有关的技术要求在 ISO 16321-2 里，通用的技术要求在 ISO 

16321-1 里，如：材料、结构、头带和帽箍、表面质量、冲击、高速冲击、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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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阻燃、球镜度等技术要求。正在修订的 GB 14866 也没有等同采用国际

标准 ISO 16321-1，GB 14866 也没有与 GB/T 3609.1 和 GB/T 3609.2 形成相互

融合的标准序列。从另外一个角度说，GB/T3609.1 和 GB/T3609.2 两部分的

内容分散在 ISO 的两个标准里，并没有一一对应，无法拆分。所以，不建议

等同采用 ISO 16321-2，但是，技术内容原则上与 ISO 保持一致，测试方法引

用 GB/T 32166.2，GB/T 32166.2 里没有的测试方法，则行文写在 GB/T3609.2

标准里。 

iii. GB/T3609.1 和 GB/T3609.2 两部分之间的协调问题：GB/T 3609.1 中的分类应

将自动变光焊接滤光镜作为滤光片的一种，现有分类是按材质分为无机焊接

滤光片和有机焊接滤光片。新的滤光片分类可以按类型分为有机、无机和自

动变光三种。同时，建议在 GB/T3609.2 里也增加分类，方便使用者能更好的

理解和执行标准。 

会上，作为焊接防护具的使用单位，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江南造船（集

团）有限公司提出焊接防护具已经从手持式发展到头戴式变光面罩，希望能有更

智能化的发展。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提出①能否从使用者的角度，

根据焊接材料如不锈钢的焊接，铝合金的焊接等对变光面罩进行分类；②面罩调

节阀容易老化，降低佩戴舒适度以及使用寿命，能否改善；③能否智能化判断面

罩的寿命等性能。上海电气集团提出①能否从根据焊接材料的不同对变光面罩进

行分类；②焊工群体作业多，能否增加抗干扰性；③有很多有限空间的焊接，不

光需要眼部防护，为保持作业时的安全性舒适性，还需要解决呼吸、降温等问题，

焊接防护具能否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 

会上成立了标准起草组，确定了制定原则，明确分工，并按照要求制定了工

作计划。会后，标准起草组通过微信工作群，多次就标准中的名词术语、产品规

格、处方装成镜片技术要求、透射比要求、自动设定遮光号的 AWF、标识、

ISO18526-2 的附录 E 等进行讨论，并充分考虑到各方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于 2021

年 02 月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1 年 03 月初在“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征求意见，共收到 48 条

意见。2021 年 05 月 10 日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标准研讨会，有来自常州迅安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吉欧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温州迅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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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科技有限公司、3M 中国有限公司、安捷伦科技（中国）有限公司、丹阳市检

验检测中心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

院、科思创（上海）投资有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宝翰安全防护器材（昆山）

有限公司、江苏省特种安全防护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广州计量检测技术研究

院、武汉威和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冀雅电子有限公司、金华市永盛工具厂、

许昌天和焊接器材有限公司等公司的 29 名代表参加了研讨会。会上起草组汇报

了标准编制说明及征求意见情况，对征求的 48 条意见逐条进行讨论，会后起草

组根据会上讨论的结果对标准进行了修改并整理出了《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

表》。 

2021 年 5 月 17 日，起草组将上述修改后的标准文本和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发到“焊接国家标准第二次研讨会”微信群里征求意见。群里各方对狭角散射、

保护片、观察窗的尺寸、结构、自动设定暗态遮光号的 AWF 等进行了讨论，起

草组根据讨论的结果，对相应条款进行了调整和修改，特别是技术要求“自动设

定暗态遮光号的 AWF”，将其从 5.8 条中分离单独成条 5.15，这样结合分类，标

准更易理解和执行。 

2022 年 12 月 30 日，起草组将标准文本再次发到“焊接国家标准第二次研

讨会”微信群里征求意见。广州计量检测技术研究院等单位提出：将 5.4 中的“焦

度计法为仲裁法”改为“望远镜法为仲裁法”；增加测试过程中环境条件的要求；

参考文献应参照 GB/T 1.18.6.3.2 的要求排序。此外，根据产品的分类，标识中

还应区分出自动设定暗态遮光号的 AWF，因此，起草组增加了 8f），即“若 AWF

为自动设定暗态遮光号的，还应标识“Auto”或“自动”字样”。 

2023 年 3 月 16 日，受应急管理部的委托，全国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眼面部防护分技术委员会（SAC/TC 112/SC1）在北京组织召开了《眼面部

防护  焊接防护  第 2 部分：自动变光焊接滤光镜（送审稿）》（计划号：

20202710-T-450）国家标准审查会。本届委员会委员共 19 人，其中 16 名委员参

与了本次审查会，3 名委员因故未能参与审查，还有 4 名专家出席了会议。会议

由蔡建奇秘书长主持并担任审查组组长。与会委员对标准送审稿进行了认真讨论，

形成以下审查意见： 

1.标准制定程序科学合理，送审资料齐全，符合国家标准制修订工作规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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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2.该标准结构层次清楚，内容完整，技术要求明确； 

3.该标准技术指标符合行业技术水平和社会发展需求，能有效防护焊接弧光

对眼部的伤害，符合当前国内产品应用实际； 

4.参加审查会的委员和专家一致同意本标准通过审查。 

审查组通过了对该标准（送审稿）的审查，符合《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审查组对标准送审稿提出了修改意见（见下表），要

求标准编制组对送审稿尽快修改、补充、完善，尽快完成标准报批。 

2023 年 4 月 18 日，起草组根据审查会意见，完成了对送审稿的修改，正式

申请报批。 

根据应急管理部政法司和全国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要求，眼面

部防护分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分委会”）按照应急管理部关于印发的《安全

生产标准优化评估工作方案》，于 2023 年 9 月 13 日在北京召开了“眼面部防

护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标准优化评估工作会议”。会上对分委会现行标准及在研

标准逐项讨论，结合眼面部防护标准体系对所有标准进行了优化评估。委员一至

通过，将正在修订的两项推荐性标准《眼面部防护 焊接防护 第 1 部分：焊接

序号 章条编号 意见内容 
提出人 

及单位 
处理意见 理由和依据 

1 封面 
ICS号与眼面部防护其它标准一

致 
杨惠 采纳 协调一致 

2 前言 
前言缺有关专利的表述，归口单位

是大委会 
黄帅 采纳 标准格式 

3 1  
删除“（激光焊除外）”，增加“本

文件不适用于激光焊接作业” 
郭娅 采纳 

与 3609.1保持一

致 

4 2 规范性引用文件按标准序号排列 杨惠 采纳 标准格式 

5 2 
规范性引用文件GB/T 3609.1应是

不注日期的引用 
张朋 采纳 标准格式 

6 3.7 

名词术语的解释建议改为“用于焊

工观察周围环境（不用于直视焊接

弧光），安装于焊接头盔或焊接面

罩两侧的 AWF。” 

刘红军 采纳 
名词术语里不能

有要求 

7 3.8 柱镜度的右边加上相应英文 郭娅 采纳  

8 全文 
进行文字编辑调整，在相同性能表

述上与第 1部分协调一致 
唐一鸣 采纳  

9 全文 确认章节是否可以使用缩写 郭娅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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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具》（20202715-T-450）、《眼面部防护 焊接防护 第 2 部分：自动变光焊接

滤光镜》（20202710-T-450）转化为强制性标准，并建议起草组按照强制性标准

的要求对标准草案进行修改、补充、完善，尽快完成转化。 

2024 年 7 月 19 日，标准起草组按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技术审

评中心的通知要求，对《眼面部防护 焊接防护 第 2 部分：自动变光焊接滤光

镜》国家标准立项的必要性、可行性，标准内容的通用性以及协调性又做了一次

全面的汇报。 

2024 年 10 月 09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了本标准项目的计划通知,

由上海市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所作为主要起草单位承担《眼面部防护 焊接防护 第 

2 部分：自动变光焊接滤光镜》项目的起草工作。该项目的计划编号为：

20242822-Q-450，项目下达日期为：2024 年 10 月 09 日，项目周期为 12 个月。 

2024 年 10 月，为了进一步完善标准草案，了解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测

试，标准起草组又对常州迅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宁波吉欧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进

行了调研。 

（四）起草人、起草人所在单位及其所做工作 

序号 起草人 所在单位 起草过程中的主要工作 

1 商景林 
上海市安全生产科学研

究所 

负责标准的起草工作，负责总体策划、

项目调研、方案确定及相关合作方的

协调 

2 曹月雯 
上海市安全生产科学研

究所 

参与标准的起草、修改及研讨，参与

项目的调研、负责各项资料的整理、

归纳 

3 „ „ „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技术内容论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1．先进性 

本标准在预研阶段，参考了现有国家标准、最新 ISO 标准、美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欧盟相关标准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标准的框架、技术要求和参数。 

2．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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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我国焊接防护产品使用环境、用户需求、行业研发和制造能力、检测机

构检测能力等进行充分调研的情况下，开展标准的修订工作。本标准虽然参考了

最新 ISO 标准，但是本标准所有条款均基于我国国情和各大中小生产企业实际产

品情况制定，并结合我国焊接防护具在造船、机车等重工业的使用及防护需求等

实际情况完成本标准的制定工作。 

3．规范性 

本部分从起草阶段到随后的所有阶段均遵守 GB/T 1.1的规则。 

4. 重要性 

焊接是集多门类、多学科技术为一体的成形技术。它作为一种精确、可靠、

低成本、高技术的材料连接方法，未来仍将是制造业的重要加工手段。焊接作业

是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第 30 号令规定的十种特种作业之一，属于易发

生事故、易造成重大危害的工业生产活动；它主要集中在船舶制造、铁路车辆、

建筑工程、海洋工程、航空航天、石油化工等行业，这些行业在我国经济建设中

影响深，涉及面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汽车行业，自动化程度达到 80%以

上，年产量 200万辆的车厂，人工焊接不超过 4 人。重工行业，如上海振华、江

南造船、大连造船等，非标结构件多，智能化低，大量需要人工焊。以中车集团

为代表的地铁、高铁的制造，虽然自动化达到 50%以上，但人工焊接的量仍很大。

中车体系对于焊工的安全防护非常重视，必须佩戴自动焊接面罩加呼吸防护系统，

才能进行焊接作业。锅炉压力容器行业，东锅、哈锅等企业，单机自动化应用广

泛（单机工作站），人工焊接的需求下降，但比重仍在 60%以上；工程机械行业，

三一、中联等企业，2020 开始新建厂房，基本实现全部自动化，人工焊接不到

20%；公交大巴制造，如宇通客车，因市场定制原因，自动化水平受限制，目前

不到 40%，人工焊的量大；航空航天，目前单机工作站应用比例增加，人工焊不

到 50%；海洋工程行业，非标工件多，人工焊接比重高于 70%。 

一旦这些行业发生焊接事故，可能会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而焊

接眼面防护具的缺陷是导致焊接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据统计，在上海注册

从事与焊接工艺有关的人员多达 15.3 万人；全国持有“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的

特种作业人员约 3千万。我国电焊作业人员中，电光性眼炎的罹患率高达 95%以

上，职业性白内障患者人数达 30 多万。为了预防特种作业人员在焊接作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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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误操作、降低职业危害和可能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高可靠性、高效能的焊

接眼面防护具是焊接工必备的个体防护装备。 

自动变光焊接面罩相较于传统黑玻璃焊接面罩，能显著降低焊工职业危害，

大幅提高焊接效率和焊接质量，有效降低焊接成本等诸多优势，被欧美发达国家

所广泛采用。而自动变光焊接滤光镜（Automatic welding filter，简称 AWF，

旧称 ADF）则是自动变光焊接面罩的核心部件，因此，自动变光滤光镜性能指标

的优劣对保护焊工的眼睛至关重要。 

5. 必要性 

（1） 促进产业发展 

为了更好地使该类产品占领国内、外市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我国

在该领域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需要将这一国家标准重新进行修订。现在国际市

场对该产品的需求平均每年增长幅度在（20～25）%之间，国内市场目前也在快

速发展，预计 2年到 3 年内会有一个较大量的增长，同时也将带来较好的经济效

益。   

（2） 促进技术进步 

目前，标准的技术要求明显滞后于产品的现状。比如:a)产品上已经有保持

时间（holding time）的设置和按钮，但标准中没有相关规定。增加这个项目的

主要原因在于，当焊接电流比较大时，焊接完成后形成的熔池余光比较强烈，如

果保持时间太短，容易造成人眼疲劳和不适，因此需要增加这个功能和测试要求。

一般保持时间设置为 0.1～1.0s 之间，澳洲标准要求大于 10ms； b) 角度依赖

性技术指标过于单一，不利于区分产品的优劣,因此，角度依赖性的测试方法需

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进； c）现行标准中无“可见光透射比随时间的变化”（luminous 

transmittance variation over time）的要求；  d）球镜度、棱镜度、棱镜度

互差的技术要求与处方镜片的要求应分别规定，这样才不至于造成混淆；e）标

准 GB/T 3609.2—2009 《职业眼面部防护 焊接防护 第 2 部分：自动变光焊接

滤光镜》规范性附录 A中 A.3 红外波段透射比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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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该公式明显有误，因此应加以更正。 

6. 全国 AWF 产业现状 

截止 2018年年底，全国主要的 AWF生产厂家有 27家，总产值接近 10 亿元，

是 2007 年的 3倍多（见下图）。 

  

生产企业分布在浙江、江苏、上海、湖北、山东、广东、广西、安徽等省份，

其中主要集中在浙江和江苏。 

（二）确定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  

1. 标准引用情况说明 

表 1  标准引用情况 

序 

号 

第一次出现

的条款号或

附录号 

类型 主要内容 

引用文

件号/标

准号 

引用文件/

标准名称 

引用的主要

相关内容 

1 3 
术语和

定义 

个体防护装备配

备规范（总则）确

立的术语和定义

适用于本文件。 

GB/T 

30042—

2013 

个体防护

装备 眼面

部防护 名

词术语 

全文 

总产值（亿） 

企业数量（家） 

0

20

40

2007年 2018年 

3 
9.9 

20 
27 

自动变光焊接滤光镜 

生产企业及其产值 

总产值（亿） 企业数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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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第一次出现

的条款号或

附录号 

类型 主要内容 

引用文

件号/标

准号 

引用文件/

标准名称 

引用的主要

相关内容 

2 5.4 
光学要

求 

球镜度、散光度和

棱镜度（平光镜

片） 

GB/T 

32166.2

—2015 

个体防护

装备 眼面

部防护 职

业眼面部

防护具 第

2部分：测

量方法 

测量方法 

3 5.5 
光学要

求 

棱镜度互差（平光

镜片） 

GB/T 

32166.2

—2015 

个体防护

装备 眼面

部防护 职

业眼面部

防护具 第

2部分：测

量方法 

测量方法 

4 5.6 
光学要

求 

球镜度和柱镜度 

（矫正镜片） 

GB 

10810.1

—2005 

眼镜镜片 

第 1部分：

单光和多

焦点镜片 

技术要求 

5 5.7 
光学要

求 
灯光信号的识别 

GB/T 

30042—

2013 

个体防护

装备 眼面

部防护 名

词术语 

计算方法 

6 5.14 
光学要

求 
狭角散射 

GB/T 

32166.2

—2015 

个体防护

装备 眼面

部防护 职

业眼面部

防护具 第

2部分：测

量方法 

测量方法 

7 6 

非光学

性能要

求 

装配使用的焊接

防护具 

GB/T 

3609.1 

眼面部防

护 焊接防

护 

第 1部分：

焊接防护

具 

相关配套标

准 

 

2. 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GB 3609.2《眼面部防护 焊接防护 第 2 部分：自动变光焊接滤光镜》规定

了自动变光焊接滤光镜的分类、技术要求、测试方法和标识，本标准规定的自动

变光焊接滤光镜应装配到合适的焊接防护具上，且装配使用的焊接防护具及其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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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产品，应符合 GB 3609.1 中相关要求，应与 GB 3609.1标准协调一致。 

1) 透射比:新增了明态下 365nm＜𝜆≤400nm 之间的光谱透射比要求，将近红

外平均透射比的波长范围由原来的 2000nm 扩大到 3000nm，同时新增了

蓝光透射比的要求 5.8 f)和侧视用 AWF 的透射比要求 5.16,更有利于保

护人眼，避免人眼在紫外、蓝光和红外波段的伤害。新增了测量可见光

透射比和遮光号的方法——宽波段法（见 6.1）。 

2) 透射比均匀性：按照 ISO 16321-2:2021 技术要求，新增了曲面型均匀性

和角度依赖性的要求，根据产品的分类，不同类别的产品要求不一样，

更加科学严谨。 

3) 转换时间：明确了应在三种温度下分别测试其转换时间，增加了对测试

时环境照度的要求，删除了（10±2）℃的要求，有（55±2）℃的要求，

无需再对（10±2）℃进行规定。 

4) 信号灯识别、可见光透射比随时间的变化以及保持时间：新增了信号灯

识别、可见光透射比随时间的变化和保持时间的要求，有利于保护焊接

工的眼睛和工作状态下对应急灯的识别。 

5) 光度：结构进行了调整，技术要求进行了细化，GB10810.1 中仅针对的

是矫正镜片，因此增加了非矫正镜片（平光镜片）的光度要求，同时对

其要求进行了分类处理，结构更加合理、清晰。 

6) 自动设定暗态遮光号的自动变光焊接滤光镜：新增了自动设定暗态遮光

号的 AWF的测量方法。 

为了更好地使自动变光焊接滤光镜产品占领国内、外市场，构建国内国际双

循环，促进我国在该领域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本标准主要参考了以下标准： 

[1]ISO 18526-2:2020 Eye and face protection – Test methods – Part 

2:Physical optical properties. 

[2]ISO 18526-3:2020 Eye and face protection – Test methods – Part 

3: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3]ISO 16321-1:2021 Eye and face protection for occupational use– Part 1: 

General requirements. 

[4]ISO 16321-2:2021 Eye and face protection for occupational use– Part 2: 

Additional requirements for protectors used during welding and related techn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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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ISO 19734:2021 Eye and face protection – Guidance on selection, use and 

maintenance. 

3. 试验验证——不同测试方法对比 

（1） 本次测试所使用的样品型号为：3M, speedglass, 100V , 3#/8#～12#。 

（2） 本次所有测试均使用的是同一个样品；且只测试了该样品在 10号遮光号

的可见光透射比、遮光号和转换时间。样品照片见图 1。 

 

图 1 样品照片 

 

（3） 本次测试的试验温度和湿度分别为 21.6℃和 37.2%（见图 2）。 

 

图 2  实验室温湿度表 

（4） 本次测试所使用仪器设备有：分光光度计（图 3）和色号响应时间测试

仪（图 4）；辅助设备有高低温试验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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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分光光度计                  图 4   色号响应时间测试仪 

 

（5） 试验数据对比分析如下表：



15 

 

 

样品 

样品在室温环境下测试（温湿度 21.6℃和 37.2%） 样品在-5℃环境下测试 
样品经-5℃低温预处理后，

立即置于室温环境下测试 

样品经-5℃低温预处理后，

置于室温下 1 小时后测试 

色号响应时间测试仪 

分光光度计（不具

有测试转换时间

的功能） 

色号响应时间测试仪 色号响应时间测试仪 色号响应时间测试仪 

透射比 遮光号 
转换时

间（ms） 
透射比 遮光号 透射比 遮光号 

转换时

间（ms） 
透射比 遮光号 

转换时

间（ms） 
透射比 遮光号 

转换时

间（ms） 

10# 0.0136 10.02 0.12 0．0144 9.96 0.0137 10.01 0.20 0.0016 12.18 0.20 0．0144 9.96 0.12 

 

（6） 试验结果分析： 

A. 样品在-5℃环境下的测试结果与室温环境下的测试结果一致，而样品经-5℃低温预处理后，立即置于室温环境下的测试结果却

相差非常大，本来样品的遮光号为 10 号，而测试结果显示样品的遮光号为 12.18，这与企业声称的 10 号相差了 2 个遮光号，

原因很简单，样品起雾了，见下面的图 5。因此，预处理后立即测试样品的透射比和遮光号不具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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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起雾后的样品照片 
 

B. 我们再来看转换时间的测试。很显然，样品在-5℃下的转换时间 0.20ms

明显大于样品在室温下的转换时间 0.12ms。原因在于样品中液晶分子在

低温下的响应行为变慢。具体测试结果见图 6. 

 

图 6 样品在低温下的转换时间 

C. 如果样品经低温预处理后再放置于室温环境下 1个小时后再测量，其结

果与直接在室温下测量的结果没任何差别，所以，这种预处理方法不能

测试处样品在低温下的温度响应特性。 

 

（7） 结论： 

可见，样品经过预处理后立即拿出进行测试，会因样品起雾而导致测试

结果偏离非常大；如果样品经预处理后再放置于室温环境下 1个小时后再测

量，又不能反映样品在低温下的特性，因此，分光光度计不能用来测试自动

变光滤光镜样品在低温下的可见光透射比和遮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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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标准明确规定，样品每一遮光号对应的可见光透射比和转换时间

都必须要在-5℃下进行测试，而分光光度计显然不能在-5℃下测量可见光透

射比和转换时间。 

（三）新旧标准技术内容变化的依据和理由 

为了更好的规范 AWF 产品设计和制造、适应新技术的发展、新功能的增减，

本次修订中，修改或新增了一些技术要求，具体见表 2。 

表 2 新旧标准技术内容对比表 

序号 GB/T 3609.2-2009 GB 3609.2-202X 变化 理由 

1 规范性引用文件 规范性引用文件 
删除了标准未被引用

的文件 
 

2 术语和定义 术语和定义 

修改了 GB/T 30042

《个体防护装备  眼

面部防护  名词术

语》，同时删除了一些

GB/T 30042 中已经规

定的且本标准中使用

频率不高的术语。 

 

3 结构 分类 

删除了原标准的结

构，增加了分类。和

结构、功能有关的内

容在附录 B中体现 

更加科学易懂，有

利于标准的理解

和执行 

4 5.1.1透射比 
5.8 透射比和遮光

号 

新增了明态下 365nm

＜𝜆≤400nm 之间的

光谱透射比要求，将

近红外平均透射比的

波长范围由原来的

2000nm 扩 大 到

3000nm，同时新增了

蓝光透射比的要求

5.8 f)和侧视用 AWF

的透射比要求 5.16 

更有利于保护人

眼，避免人眼在紫

外、蓝光和红外波

段的伤害 

5 
5.1.1.4 测量透射

比的误差 

7.1 h)光谱透射比

和光密度的测量误

差 

按 照 ISO 

18526-2:2020的要求，

新增了光密度的测量

误差 

误差是对测量设

备或方法的要求，

应放到测量方法

里进行规定 

6 
5.1.2 透射比均

匀性 

5.10.1 均匀性和

5.11 曲面型 AWF

的均匀性和角度依

赖性 

按 照 ISO 

16321-2:2021 技术要

求，新增了曲面型均

匀性和角度依赖性的

要求 

根据产品的分类，

不同类别的产品

要求不一样，更加

科学严谨 

7 
5.1.3 透射比的角

度依赖性 

5.10.2 角度依赖

性和 5.11 曲面型

AWF 的均匀性和角

度依赖性 

按 照 ISO 

16321-2:2021 技术要

求，新增了曲面型均

匀性和角度依赖性的

要求 

根据产品的分类，

不同类别的产品

要求不一样，更加

科学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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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GB/T 3609.2-2009 GB 3609.2-202X 变化 理由 

8 5.1.4漫射光 5.14 狭角散射 标题更改 统一名词术语 

9 5.1.5防紫外辐射 无 
删除（ISO标准中也已

删除） 

 由于自动变光

焊接滤光镜均有

前保护片，且装配

在焊接防护具中

使用，不会裸露于

环境中，因此无需

再对其防紫外辐

射进行要求 

10 
5.1.6 暗态遮光

号 

5.8 c)手动设定暗

态遮光号的 AWF；

5.15 自动设定暗态

遮光号的 AWF 

结构调整 
结构调整，更易于

理解和执行 

11 5.1.7转换时间 5.12转换时间 

明确了应在三种温度

下分别测试其转换时

间，增加了对测试时

环境照度的要求，删

除了（10±2）℃的要

求。 

有（55±2）℃的

要求，无需再对

（10±2）℃进行

规定 

12 无 

5.7 信号灯识别 

5.9 可见光透射比

随时间的变化 5.13

保持时间 

新增了信号灯识别、

可见光透射比随时间

的变化和保持时间的

要求 

有利于保护焊接

工的眼睛和工作

状态下对应急灯

的识别 

13 5.1.8 光度 

5.4球镜度、散光度

和棱镜度（平光镜

片） 

5.5 棱 镜 度 互 差

（平光镜片） 

5.6 球镜度和柱镜

度（矫正镜片） 

结构进行了调整，技

术要求进行了细化，

GB10810.1 中仅针对

的是矫正镜片，因此

增加了非矫正镜片

（平光镜片）的光度

要求，同时对其要求

进行了分类处理 

更加合理，结构更

加清晰 

14 
5.1.9 保护片的

光学性能 
无 删除改项要求 

原标准仅给出了

“保护片的透射

比应均匀，其误差

范围为±5%”，要

求模糊，无法执

行。此外，保护片

是装在 AWF上的，

在对 AWF 进行测

试时，相关光学性

能已经测试过了，

因此无需再进行

规定。 

15 5.2.1 最小视窗 5.3 规格 技术要求进行了更改 简洁明了，易操作 

16 5.2.2 表面疵病 无 删除此项技术要求 

GB/T 1185-2006 

6.1、6.2、6.3 规

定方法，在视窗内

测试表面疵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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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GB/T 3609.2-2009 GB 3609.2-202X 变化 理由 

满足等级为一级

的要求。这个要求

过高，适用对象有

误。 

17 5.2.3.1材料质量 5.1 材料 

将“防护部分的材料

应满足其功能的要

求”改为“距镜片边

缘 5mm 以内范围应着

色均匀，无划痕、条

纹、气泡或有损光学

性能的其它缺陷” 

具体，易执行 

18 5.2.3.2外观质量 5.2 结构 
增 加 了 5.2.3 和

5.2.4条 

根据分类，新增了

关于产品结构上

的要求 

19 
5.2.4 装配使用的

焊接工防护面罩 

6 装配使用的焊接

防护具 

装配使用的不仅有焊

接工防护面罩，还有

眼罩、眼镜等产品，

因此进行了修改。 

 

20 无 7.1 通则 

新增了测试 AWF 中通

用的一些要求，易于

标准的理解和实施 

 

21 6.1透射比 

7.2 透射比和遮光

号 

7.3 红外透射比 

7.4 蓝光透射比 

新增了测量可见光透

射比和遮光号的方法

——宽波段法。 

将原标准附录 A.2

中可见光透射比

的计算方法进行

的更改和调整。将

原标准附录 A.3

中红外透射比的

公式进行了更正

和调整。新增了蓝

光透射比的计算

公式。 

22 无 

7.10 自动设定暗态

遮光号的自动变光

焊接滤光镜 

新增了自动设定暗态

遮光号的 AWF 的测量

方法 

 

23 无 
7.5 可见光透射

比随时间的变化 
新增 

适用于新的技术

要求 

24 6.2 透射比均匀性 

7.6.1  均匀性测

试 

7.7 曲面型 AWF的

均匀性和角度依赖

性 

按新标准进行了分

类，测试和计算方法

基本无变化 

 

25 
6.3 透射比的角

度依赖性 

7.6.2  角度依赖

性测试 

7.7 曲面型 AWF的

均匀性和角度依赖

性 

 

按新标准进行了分

类，且明确规定了标

准测试角度的选取，

易于统一和执行。 

 

26 6.4 漫射光 无 直 接 引 用 GB/T  



20 

 

序号 GB/T 3609.2-2009 GB 3609.2-202X 变化 理由 

32166.2—2015中5.5

规定的方法测试，无

需再进行规定。 

27 6.5 防紫外辐射 无 

因相应的技术要求删

除，所以测量方法同

步删除。 

 

28 6.6 转换时间 7.8 转换时间 
对仪器设备和试验步

骤进行了修改。 
 

29 无 7.9 保持时间 新增 
参考国际标准 ISO 

18526-2:2020 

30 
7 包装、标识、储

运 
8 标识  

按新标准进行了适当

的修改 

参考国际标准和

产品质量法 

31 附录 A  附录 C 

调整了计算公式在全

文中的位置，新增了

C.2 蓝光危害加权函

数 

参考国际标准 ISO 

18526-2:2020 

32 附录 B 附录 A 
修改了部分表述和表

格的表头。 

参 考 国 际 标 准

ISO19734:2021 

33 附录 C 无 

删除，直接引用 GB/T 

32166.2—2015中5.5

规定的方法测试 

 

34 无 附录 B 
新增，便于理解和测

试 

参考国际标准 ISO 

18526-2:2020 

三、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一）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必须

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个体防护装备，并监督、教育从业

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九条规

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

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

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五）未为从业人员提供

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的”。本标准主要依据我国上述法律

法规的要求进行制定的，是上述法律法规的有益补充，也是强制性国家标准 GB 

39800《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系列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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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帽等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市监质监

〔2019〕35 号）中规定“对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生产、销售和使用单位的监督检

查，对发现的问题要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罚，对问题突出的生产、销售、使

用单位要进行约谈，并公开曝光。”“对未使用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的特种劳动防

护用品，特种劳动防护用品进入现场前未经查验或查验不合格即投入使用，因特

种劳动防护用品管理混乱给作业人员带来事故伤害及职业危害的责任单位和责

任人，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无冲突。 

（二）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配套推荐性国家标准有 4项：其中，名词术语基础标准 2项，测量方法标准

1项，产品标准 1项。详见下表： 

防护部

类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标准级别 标准属性 

基础 

标准 

1 GB/T 12903-2008 个体防护装备术语 国标 推荐 

2 GB/T 30042-2013 
个体防护装备 眼面部

防护 名词术语 
国标 推荐 

产品标准 3 GB/T 3609.1 

职业眼面部防护 焊接

防护 第 1部分：焊接防

护具 

国标 推荐 

方法标准 4 
GB/T 

32166.2-2015 

个体防护装备  眼面部

防护 职业眼面部防护

具  第 2部分：测量方

法 

国标 推荐 

四、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

规和标准的比对分析 

（一）采标情况 

本标准未采标，在修订过程中参考了 ISO 18526-2:2020、ISO 18526-3:2020、

ISO 16321-1:2021、ISO 16321-2:2021、ISO 19734:2021等标准。 

（二）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的技术要求主要依据最新国际标准 ISO 16321-1：2021和 ISO 16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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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测量方法主要依据 ISO 18526-2:2020。 

欧盟相关标准为 EN 379，但在 EN379 标准里，没有详细规定角度依赖性的

测试是如何进行的，特别是角度的旋转间隔没有明确规定，导致在测试和比对的

时候比较困难，而且数据差异较大。此外，EN379 里也没有规定保持时间，不利

于保护焊工的眼睛。 

（三）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下表是收集到的国内和国外 7个样品在 365~400 nm 之间光谱透射比的最大

值和可见光透射比的对应关系，由表中数据可见，365~400 nm 之间光谱透射比

的最大值远小于可见光透射比的值。 

类别 产品型号 
标称

明态 

实测 

明态 

365~400 nm 之间 

光谱透射比的最大值 

可见光透

射比 

国外 

产品 

Optrel 550 4 4.27 1.09×10
-5 3.98×10

-2 

Optrel e650 4 4.30 7.68×10
-6 3.86×10

-2 

3M 9100-100 4 3.62 8.29×10
-5 7.51×10

-2 

3MSpeedglas 100V 3 2.97 1.73×10
-4 1.43×10

-1 

Kemppi-ADF 200F 3 3.19 1.79×10
-5 1.15×10

-1 

国内

产品 

WWH 4 3.86 2.95×10
-5 5.97×10

-2 

XA-1009 4 3.61 9.64×10
-5 7.61×10

-2 

这些产品中，虽然在其最暗态下， 365~400 nm 之间光谱透射比的最大值也

小于可见光透射比的值，但有些样品的值已经很接近可见光透射比的值，见下表。 

类别 产品型号 
标称

暗态 

实测 

暗态 

365~400 nm 之间 

光谱透射比的最大值 

可见光透

射比 

国外 

产品 

Optrel 550 13 13.38 1.75×10
-7 4.96×10

-6 

Optrel e650 / / / / 

3M 9100-100 12 12.09 1.35×10
-5 1.77×10

-5 

3M Speedglas 100V 12 12.20 7.77×10
-7 1.59×10

-5 

Kemppi-ADF 200F 11 10.87 2.22×10
-7 5.91×10

-5 

国内

产品 

WWH 13 13.18 1.89×10
-6 6.00×10

-6 

XA-1009 13 12.87 2.03×10
-7 8.17×1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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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又选取了 XA-1009 型号和 Speedglas 100V 型号的样品，分别测

试了这两个样品在最暗态下的蓝光透射比，见下表： 

类别 产品型号 
标称

暗态 

实测 

暗态 
蓝光透射比 

可见光透

射比 

国外

产品 
Speedglas 100V 12 12.20 1.92×10

-6 1.59×10
-5 

国内

产品 
XA-1009 13 12.87 8.17×10

-7 8.17×10
-6 

上述两个样品在明态下的蓝光透射比，见下表： 

类别 产品型号 
标称

明态 

实测 

明态 
蓝光透射比 

可见光透

射比 

国外

产品 
Speedglas 100V 3 2.97 1.50×10

-2 1.43×10
-1 

国内

产品 
XA-1009 4 3.61 2.99×10

-3 7.61×10
-2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六、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

期的建议及理由 

（一）过渡期建议及理由（实施标准需要的技术改造、成本投入、

老旧产品退出市场时间等） 

过渡期建议为 18 个月，为焊接防护产品生产企业产品的研发和技术更新、

检测机构试验装置调试、市场库存消化等留出时间。 

（二）实施标准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等 

促进我国焊接防护产品标准与国际接轨，提升我国焊接防护产品的技术水平，

有利于扩大出口和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经济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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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包括实施监

督管理部门以及对违反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行为进行处理的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依据等） 

（一）实施监督管理部门 

本标准的实施监督管理部门为县级及以上应急管理部门。 

（二）对违反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行为进行处理的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依据等 

与实施和处罚违反本标准有关的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应急管理部办

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帽等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

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五）未为从

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的。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应急管理部办公厅 关于

进一步加强安全帽等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的保障措施中规定

“（四）严格追责问责。对未使用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的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特

种劳动防护用品进入现场前未经查验或查验不合格即投入使用，因特种劳动防护

用品管理混乱给作业人员带来事故伤害及职业危害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依法追

究相关责任。” 

八、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通报与否均应说

明理由） 

本标准需要对外通报。 

一方面本标准为强制性国家标准，规定了自动变光焊接滤光镜的分类、技术

要求、测试方法和标识。适用于安装在焊接防护具上的自动变光焊接滤光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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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焊接、打磨等工艺过程中紫外、可见或红外辐射对眼面部的伤害。作为技术

性法规发布后，需要强制执行。而我国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国，需要

根据 TBT 协定进行通报。 

另一方面，对外通报，将有助于我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在焊接防护方面的技

术交流与合作，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相关产品的出口。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十一、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和服务目录 

GB 39800《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系类国家标准及 GB 3609焊接防护系列

产品。 

十二、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